
公 告

铜陵军正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李军正:本院受理原告李万民与被告山东永

发建筑劳务有限公司、铜陵军正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李军正案外人执行异议

之诉一案，案号为(2022)皖 0706民初 3340号，原告提出诉讼请求:一、请求依法

终止对原告财产皖 A658VB 车辆的执行，解除对原告财产皖 A658VB 车辆的扣

押，并将该车辆返还给原告，赔偿原告损失暂计 13700元(交通费损失自 2022年
8月 17日起算，暂计算至 2022年 12月 31日止，最终数额计算至车辆实际返还

给原告之日止);二、本案诉讼费等由被告承担。因你公司不在登记地办公、公司

登记的电话无人接听，李军正长期不在户籍地居住，未查询到有效联系方式，通

过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依照法律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庭审直播通知书、开

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

在规定期限内提出答辩和举证(均为公告期届满后 15日内)。本案定于 2023年 2
月 21日 9时 00分在本院第七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未到庭应诉，本院将依法

缺席审判。

铜陵市义安区人民法院

2023年 1月 4日



公 告

铜陵千资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朱立成与被告铜陵千资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

通知书、民事诉状、证据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公告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和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三日上午 8时 3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铜陵市铜官区人民法院

2023年 1月 4日



公 告

崔转正: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铜陵井湖支行与被告崔转

正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皖 0706
民初 284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崔转正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中

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铜陵井湖支行偿还借款本金 50000元及截至 2022 年 9
月 14日的利息(含罚息、复利) 2296. 46元，共计 52296. 46元；二、崔转正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铜陵井湖支行支付自 2022
年 9月 15日起至借款本金还清时止的利息( 含罚息、复利，按照借款合同约定

计算)。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

理费 1107元，公告费 520元，由崔转正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铜陵市中级

人民法院。

铜陵市义安区人民法院

2023年 1月 4日



公 告

陈金计:本院受理原告丁平与被告陈金计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皖 0111民初 1413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

起 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2023年 1月 4日



公 告

张兴全:本院受理的原告安徽宇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与被告张兴全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前调

解告知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及开庭传票等。本公告自发出之

日起，满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09时 0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十一

法庭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2023年 1月 4日



公 告

合肥神龙装饰材料厂、吕自彬:本院受理的原告文安县陈黄甫津海化工厂诉被

告合肥神龙装饰材料厂、吕自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复印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满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下午

3时 0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十七法庭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2023年 1月 4日



公 告

陈明:本院受理的原告陆彬诉被告陈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适用其他方式无

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复印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满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

日上午 9时 0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十七法庭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2023年 1月 4日



公 告

陈伟:本委受理的申请人徐孟赞与被申请人陈伟装饰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2) 合仲字第 1349号应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及证据材料、

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你方提出答

辩状、提出反请求、选定仲裁员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7日、10日、7
日和 15日内。公告期满后的第 8日本委依法组成仲裁庭。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5日 15时，在本委仲裁四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上述组庭、开庭

期限期满日如遇节假日，均顺延至节假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合肥仲裁委员会

2023年 1月 4日



通知

吴永兵、陆克文: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已裁定宣告安庆市被单厂破产，原安庆

市被单厂职工劳动关系已解除，社会保险均已停止缴纳。因你们未留存联系方式，

请你们看到本通知后前往安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理失业金领取手续。

特此通知。

安庆市被单厂管理人

2023年 1月 4日



遗失声明

安徽泰荣新型建材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收据一张，号码

为 0001788499，金额为 12145元，声明作废。

2023年 1月 4日


